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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湖南省红十字会是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的尊严，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友谊与合作，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和平

为宗旨，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党和政府在人

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主要有如下法定职责：开展救援、救灾的相关工作，建

立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急救护、

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与现场救护；参与、

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的相关工作；组织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

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协定书；依照国际红十

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依照日

内瓦公约及其附加约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协助人民政府

开展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二）机构情况 

机关内设办公室（对外联络部）、赈济救护部（应急工作办

公室）、组织宣传部（推动无偿献血办公室）、筹资与财务部、

机关党委五个部室，依法设立监事会，下设湖南省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湖南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和湖南省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三个直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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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开展宣传和发动无偿献血、造血干细

胞捐献、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参与应急救援、应急救护、

人道救助，培育和发展红十字青少年和志愿者，提升红十字影

响力。  

其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2022年造血干细胞完成入库 11000

人份，入库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实现捐献 134例，累计突破 1000

例，位居全国第三。4 个县级红十字会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以市政府办的名义印发文件在所辖乡镇（街道）全部建设基层

红十字会，率先实现了乡镇一级红十字会全覆盖。我省 27 名个

人会员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12个单位和组织被评为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做好小天使、天使阳光患儿救助，申

请救助资金 1680万元救助 478名少儿白血病、先心病患者。全

省人道救助金项目救助重特大疾病和突发事件等困难家庭 1324

个。全省共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心肺复苏持证培训新增 5.8万

余人，群众性普及新增 82万多人，组织应急救护师资线上提高

班 13 期，师资初训班 10期。扎实开展春节前博爱送万家、送

温暖、送健康“三送”活动，向全省 10万余户困难群众送去关

心关爱。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 基本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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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基本支出决算为 1435.05万元，较上年 1248.7 增加

186.35 万元，增加 14.92%。具体原因如下：发放 2021 年度绩

效和 2022年基础绩效导致人员经费增加 40.77%；减少一次基金

项目，增加对市县转移支付资金导致项目支出减少 17.08%。其

中工资福利性支出 1083.8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45.32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5.9 万元。基本支出年末结余 75.35 万

元。 

基本支出是指保障我会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

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 

（二） 项目支出情况 

2022 年项目支出决算为 1583.68 万元（含对市县转移支

付），其中业务工作经费 995.68 万元，对市县转移支付 588 万

元万元，项目支出年末结余 55.58 万元。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支出，主要用于业务工作专项、运行维护专项等。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会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会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会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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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对照湘财绩〔2023〕1号文件规定的考核指标，我会从运行

成本、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社会效应、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

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开展了评价，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运行成本和管理效率方面 

2022 年年初预算 2674.27 万元（含对市县转移支付 588 万

元），上年结转 52.57 万元，年末结余 133.45 万元，预算完成

率 96.61%。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 18 万元，实际支出数为

14.67 万元，“三公”经费较 2021 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21 年

新购红旗牌公务车 1 台，价值 17.98 万元。 

政府采购预算数 70 万元，实际政府采购金额 70 万元，政

府采购执行率 100%，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较好。  

（二）职责履行和履职效能、社会效应和服务对象满意度

方面  

2022 年，我们狠抓重点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目标工作

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是践行“两个维护”，政治引领全面加强。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全年召开 22 次党组

会议，均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出台《省红十字会机关党建

工作“三级五岗”责任清单（试行）》，对党组、机关党委和机



 

 
—6— 

关纪委、党支部“三级”和党组书记、机关党委书记、机关党

委常务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党支部书记“五岗”的责任进

行明确，压实了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二是发扬人道精神，“三救”工作提质增效。与省防灾减灾

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应急厅等部门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组织中国红十字（湖南）供水救援队、湖南省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等 21支红十字救援队伍 780多人次参与水灾、旱灾、火灾等

救灾救援，协助开展群众疏散转移、清淤、物资发放等工作，

全省红十字系统投入救灾款物价值 447 万余元；推进应急救护

培训“五进”活动，全省共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心肺复苏持证

培训新增 5.8万余人，群众性普及新增 82万多人，组织应急救

护师资线上提高班 13 期，师资初训班 10 期。加强推动救命神

器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机配置，目前全省共配置 159 台。助力

全省旅发大会，新建景区救护站 3 个，升级提质救护站 5 个，

实现全省 5A 级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全覆盖；修订《湖南省红十字

会人道救助金管理办法（试行）》。省本级募集款物 5.8 亿元。

持续开展“红十字关爱生命健康行”，将优质医疗资源直接送到

山河智能、中联重科等科技创新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

开展“红十字生命教育·校园健康守护行动”22场。 

三是坚持生命至上，“三献”事业温暖有爱。联合省卫健委、

省人民医院等单位开展“三献”联动宣传活动，聘请奥运冠军

龙清泉为宣传大使，无偿献血知识普及人数达 400 万人次；造

血干细胞 2022年完成入库 11000人份，入库人数位居全国第一；

实现捐献 134例，累计突破 1000例，位居全国第三；对全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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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培训、考核，全面提高协调

员的综合能力和服务水平。全省实现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

356 例,捐出大器官 1047个，志愿捐献报名登记人数 45056 人。

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3532 例，使 9214 个重病患者重

获新生，累计志愿捐献报名登记 231533 人。 

综上，2022 年我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得到了省

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社会

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不断提升。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完成率有待提高。由于部分项目、结余指标未

能及时使用拨付；有关项目工作开展时间较晚，结算支出时间

滞后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年预算完成率为 96.61%，尚有改

进的空间。 

（二）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有待加强。没有实现预算零调整，

预算编制的前瞻性不足，编制范围不够全面、个别项目有遗漏，

年中预算有调整。应在下年加以重视，尽量减少追加资金，逐

步降低预算控制率。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兼顾预算调整的灵活性  

开展预算执行分析，及时掌握预算执行进度，适时对预算

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和督促。对确有必要的预算调整严格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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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批，资金来源以盘活存量资金，内部统筹使用资金为主，

加快消化结转结余资金。  

（二）强化学习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由于绩效评价工作要求高，工作量大，涉及项目业务、财

务等多方面知识，对各预算处室、财务处室的人员素质来说，

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只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努力提高

相关人员素质，才能真正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对评价优秀的

项目要加大资金，以期待更好的效益，对评价不合格的项目，

要减少资金或取消项目。另外，按照省财政厅统一要求和布署，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将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

前在我会门户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